




实， 并确保申报的航区、 等级、 职务以及考试科目等信息准

确无误。

（三）因计算机 考试终端和评估设备数量所限， 理论考

试的实际安排时间以当期准考证所载明的时间为准；评估考

试的实际安排时间以当期评估实施方案及指南为准， 相关信

息将在评估前予以发布， 考生也可咨询评估考场所在培训机

构。

（四）请青岛海事局、 局船员考试中心高度重视， 加强

沟通与配合，按照部海事局《船员计算机终端 考试管理办法》

的要求， 认真做好考试组织实施工作。

（五）请考场所在单位加强考试、 评估设施设备的维护

保养工作， 并在考前进行全面检查， 确保考试、 评估所用场

地、 设施、 设备和耗材适用、 充足、 安全， 满足考试和评估

工作需要。

（六）其他未尽事宜，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

任考试和发证规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

试和发证规则＞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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